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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獄法修正 

在規定自由刑的執行方面的監獄法也是跟刑法在明治 41（1908）

年同時期成立，也經過了大約 100 年。2005 年公布了「有關刑事設

施及受刑人處遇的法律」（法律 50 號），外觀上的樣貌為之煥然一

新。在受刑人的處遇方面，按照「累進處遇令」等的監獄法以外的

法律雖然也採取了新的制度，但是由法律的名稱來看卻是顯得故舊

而與時代脫離的法律。 

這個新法是企圖追求刑事設施的適當正確管理經營運作，同時

也尊重受刑人的人權，以進行適切對應受刑人的狀況的處遇為目的

（第 1 條）。設置刑事設施視察委員會是爲了廢止秘密行刑、確保

行刑運作方面的透明性並加深與地區社會的關聯。在受刑人的處遇

原則方面，規定「受刑人的處遇以對應其人的資質與環境、訴諸其

自覺、企圖喚起改善更生的意欲並培育適合社會生活的能力為主旨

而施行」（第 14 條）。其他則規定有關借貸物品等、保險衛生及醫

療、宗教上的行為等、書籍等的閱覽、規律及秩序之維持、矯正處

遇之實施等、外部接見交通、懲罰、申訴等。企圖擴大外部接見交

通的範圍、增加作為矯正處遇的刑務作業並列舉改善指導、教科指

導、重新調整作業中心的處遇。還有也企圖將受刑人的權利、義務

加以明確化。取代以往的請願（監獄法第 7 條）、所長接見（監獄

法規則第 9 條）而整備用來作為受刑人權利的不服申訴制度（第 2

編第 12 章）。 

（二）心神喪失者醫療觀察法之制定 

以往對於無責任能力者宣判無罪，儘管依據「有關精神保健及

精神障害者福祉的法律」（簡稱精神保健福祉法）「當認定如果為了

醫療及保護的目的而沒有使精神障害者入院的話，由於其精神障礙

而將有自傷或有害他人之虞者」（第 29 條第 1 項）需採取使之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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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措施這樣的制度，但於 2003 年仍制定施行「關於心神喪失等的狀

態下會施行重大他害行為者的醫療及觀察等法律」（簡稱心神喪失者

醫療觀察法）17。 

第一條中規定「對於在心神喪失等的狀態中會施行重大危害他

人行為者，按照為了決定對其適切的處遇程序等的規定，依為了持

續、適切的醫療及其確保所進行必要的觀察與指導，試圖改善其病

狀以及防止因病狀而施行同樣行為之再發，據此以促進其社會復歸

為目的」（同條第 1 項）。 

這法律的對象行為是放火、強制猥褻、強姦等、殺人、傷害、

強盜等（同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檢察官「於嫌疑人為對象行為

以及認為其為心神喪失人或心神耗弱人而裁處不提起公訴時」，或

「裁判確定時，為當該處分，又對接受當該確定裁判之對象人，改

善其為對象行為之際的精神障害，伴隨此改善而不會再為相同之行

為，為了促進（其）社會復歸，除了認為明顯沒有接受依此法律所

進行的醫療之必要情形外，應對地方法院聲請第 42 條第 1 項之決

定」（第 33 條第 1 項）。聲請時，法官以精神保健判定醫師的鑑定

（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為基礎，而來決定是否強制令當該對象人入

院或使之接受醫療之決定（第 42 條第 1 項）。接受入院決定者必須

在指定入院醫療機關中接受醫療（第 43 條第 1 項）。入院期間為三

年，延長時不得逾兩年（第 44 條）。再者，本法也規定有關出院後

在地方社會中的處遇（第 4 章）。 

17 對此參照〈特集・心神喪失者の医療観察に関する法整備〉，《ジュリスト》，1230
期，頁 6 以下；〈特集・心神喪失者医療観察法の展望〉，《法律のひろば》，2006
年 12 月号，頁 4 以下；中山研一（2005），《心神喪失者等医療観察法の性格》，

《刑事法研究》，10 卷（單行本），東京：成文堂；中山研一（2005），〈心神喪

失者等医療観察法案の国会審議〉，《刑事法研究》，11 卷（單行本），東京：成

文堂；町野朔、中谷陽二、山本輝之編（2005），《触法精神障害者の処遇》，東

京：信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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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先端科技犯罪與妨害強制執行相關犯罪的最新修正 

2003 年在法制審議會上決定進行「關係高科技犯罪的刑法修

正」。此修正係處罰以提供電腦病毒實行之用為目的的製作、提

供、取得、保管、供用、未遂，在有關第 175 條（散佈猥褻物品）

方面，得處罰網路上之猥褻影像之散佈、販賣，並以新設處罰電子

計算機損害等業務妨害罪之未遂目的。 

2004 年希望對於有關刑法第 96 條的毀壞查封罪以下的的妨害

強制執行相關犯罪進行修正，但是提出於國會後被否決而成為廢

案，這些的修正重新再於 2011 年提出並成立。有關於此將在以下

詳細說明。 

肆、有關網路犯罪的修正 

2011 年 6 月 24 日公佈了「為了對應處理資訊之高度化的刑法部

分修正法律」18。為了締結歐洲理事會的「關係網路犯罪的條約」，

目的係進行罰則以及程序法上的整備。在本法上所進行者如下，

一、新設有關不正指令的電磁紀錄（刑法第 19 章之 2）罪章；二、

擴充散布猥褻物等罪的構成要件（第 175 條）；三、新設損害電腦

妨害業務罪的未遂處罰規定（第 234 條之 2 第 2 項）。 

 

 

18 有關本次的修正參照〈特集・情報処理の高度化等に対処するための刑法等の

改正〉，《ジュリスト》，1431 期（2011），頁 58 以下。有關個別的論文則參見本

文之個別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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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不正指令的電磁紀錄之罪章 

本犯罪係處罰所謂製作、使用電腦病毒等（行為）。電腦病毒

係一種電腦程式，這樣的程式會帶來讓電腦「不為原本應該意圖進

行的動作，或使之進行違反電子或其意圖的動作這樣的不正指示命

令」，可說是會爲大多數利用者帶來被害之虞。因而本規定規制其

製作、使用等，係以社會一般人對電子計算機程式的信賴為保護法

益，可說是一種對社會法益（攻擊）的罪。 

本條係作為處罰電腦病毒之製作、使用等之規定而新設

的 19。第 168 條之 2 第 1 項處罰「製作」、「提供」；第 2 項處

罰「使用」；第 3 項處罰「使用之未遂」。 

（一）第 168 條之 2 第 1 項（製作罪、提供罪） 

同條（本項）第一款中處罰製作、提供「給予不正指令之電磁

紀錄」；第 2 款處罰雖完成不正指令，但還沒有達到提供電子計算

機之用的狀態的電磁紀錄，以及處罰其媒體之製作、提供。在此所

設想的客體是，維持該型態下在電子計算機中，紀錄能夠運算的

「止於程式前階段的資訊」的電磁紀錄與紙媒體。 

 

19 （第 168 條之 2 第 1 項）「無正當理由，以供人於他人電子計算機中實行之用為

目的，製作或提供下列所揭之電磁紀錄或其他紀錄者，處 3年以下懲役或 50萬
元以下罰金。於他人使用電子計算機之際，使不按原本應該按照其意圖而動

作，或加以違反其意圖之動作的不正指令的電磁紀錄」。前款所揭之電磁紀錄

外，記述同款的不正指令的電磁紀錄或其他的紀錄。 
 （同条第 2 項）無正當理由，將前項第一款所揭電磁紀錄在他人電子計算機中

提供實行之用者，亦同」。 
 （同条第 3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 168 条之 3）「無正當理由以前

條第 1 項之目的，取得或保管同項各款所揭之電磁紀錄或其他紀錄者，處 2 年

以下懲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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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68條之2第 2項、2第 3項（提供使用罪、使用未遂罪） 

同條第 2 項中處罰「提供」前項第一款的電磁紀錄「實行之用」

的行為（使用）。第 3 項處罰其未遂。 

（三）第 168 條之 3（取得罪、保管罪） 

本條係處罰「取得或保管」電磁紀錄等者。 

二、擴充散布猥褻物等罪的構成要件 

（一）修正條文 

對第 175 條之修正如下（畫線部分代表重要的修正部份）： 

「公然陳列或散布猥褻文書、圖畫、有關電磁紀錄的紀錄媒體

或其他物者，處 2 年以下懲役或 250 萬（日）元以下的罰金或科料，

或併科懲役與罰金。利用電訊通信散布猥褻電磁紀錄或其他紀錄

者，亦同」（第 1 項） 

「以有償的散布目的而持有前項物品、或保管同項的電磁紀錄

者，亦同」（第 2 項）。 

（二）散布、陳列「電磁紀錄媒體」 

以往的規定對於散布、公然陳列「電磁紀錄」並不處罰，其處

罰僅限於「物」。而修正後的第 1 項前段中，加進了「有關電磁紀

錄的紀錄媒體」，這並非實質上擴大以往的規定範圍，因為紀錄「媒

體」是「物」這點還是不變的。刪除了「販賣」而整合到「散布」

中。後段則是新設的規定。這是處罰以往未成為處罰對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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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散布電磁紀錄 

依照後段的新設規定，以往將猥褻畫像、動畫作為貼圖電子郵

件的散布、販賣行為並不認為是散布、販賣「物」的行為，所以對

這樣的行為是無法處罰的，但按照新設的規定就可以對散布「電磁

紀錄」加以處罰了。 

（四）意圖散布而保管罪 

第 2 項將以往「以販賣目的而持有這些物品者，亦同」，修正

為「以有償而散布之目的」。也處罰「保管電磁紀錄者」。 

從來最高裁判所對於以販賣的目的而持有光碟的罪，認為其光

碟本身並不是販賣的目的，其只不過是硬碟的替代物罷了，製造、

持有這樣的光碟的情況，在必要的情形中，使用本件光碟中所保存

的影像資料、儲存影像資料而製作販賣的 CD，並進而販賣之的意

思時，其持有便是刑法第 175 條後段中所規定的以「販賣目的」行

之 20。但是札幌高等裁判所 21對於在網路上架設成人網頁，企圖獲

得副業收入，而在自家利用文件共享軟體，通過網路對不特定或多

數者以有償的販賣目的，就有關可得認識為兒童性交類似行為姿態

的兒童色情動畫檔案加以複數記憶、儲存的事案，否定了成立猥褻

圖畫販賣目的持有罪。在這樣的事案上，猥褻的「動畫」是紀錄、

儲存在所謂硬碟上的「物」，並非是以媒體這樣的「物」來作為販

賣的目的，所以按照本次的修正，後者的事實案件也變得可以處罰

得到。 

 

20 最決平 18・5・16 刑集 60・5・413。 
21 札幌高判平 21・6・16 研修 737 号 1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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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有關妨害強制執行規定之修正 

有關妨害強制執行之修正係針對在以往的規定上難以對應處理

的規定罰則加以進行整理使之齊備 22。 

其一、構成要件之充實（第 96 條－第 96 之 4） 

其二、提升法定刑（第 96 條－第 96 之 4；第 96 條之 6） 

其三、新設加重處罰規定（第 96 條之 5 等） 

作為強制執行妨礙之規定，以往有查封毀損失效罪（第 96
條）、強制執行妨礙罪（第 96 條之 2）、拍賣妨礙罪（第 96 條之 3）。
泡沫經濟崩潰後，積極地進行回收不良債權（抵押權之實行等），

以致於發生多起海蟑螂等妨礙不動產執行的案件。在這些案件中，

用上述這些規定無法充分對應處理執行妨礙行為的類型，因此產生

擴大處罰範圍之必要。 

就修正要點而言，一言以蔽之，可說是為了能夠處罰得到有黑

道暴力組織在背後撐腰控制的海蟑螂等第三者所為妨礙強制執行的

行為而作修正。 

有關這強制執行妨礙的修正，相關詳細介紹日本法的技術規定

並非本演講之要旨。以下就按其重要的核心若干例示來介紹修正要

點。 

22 有關此修正，參照〈特集・情報処理の高度化等に対処するための刑法等の改

正〉，《ジュリスト》，1431 期，頁 58 以下；吉田雅之（2011），〈法改正の経緯

及び概要〉，《ジュリスト》，1431 期，頁 58 以下；今井猛嘉（2011），〈実体法

の視点から〉，《ジュリスト》，1431 期，頁 66 以下。又有關妨害強制執行罪等

之修正案參照山中敬一（2009），《刑法各論》，東京：成文堂，第 2 版，頁

71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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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封毀損失效罪之修正 

當有「查封或查封之標示」合法存在的情形時，以往的規定係

處罰毀壞該表示者。例如查封或扣押的表示受到不法除去後，即使

進行減失、減滅該表示所具體化的命令或處分的效力之行為也不會

成為處罰的對象。在那裡，第 96 條的修正如下。 

「損壞公務員所施加的查封或查封之標示，或按其他方法，使

有關該查封或扣押表示之命令或處分無效者，處 3 年以下懲役或科

或併科 250 萬（日）元以下罰金」23。 

二、妨害強制執行罪及拍賣等妨害罪之修正 

這些規定係就下列各罪加以整備，1.強制執行妨礙目的財產損

壞等罪 24（第 96 條之 2）、2.強制執行行為妨礙等罪 25（第 96 條之

3）、3.妨害相關強制執行販賣罪 26（第 96 條之 4）、4.加重查封等

毀損失效等罪 27（第 96 條之 5）、5.妨害有關公契約拍賣罪 28（第

23 舊規定係「2 年以下的懲役或 20 萬元以下罰金」。 
24 「以妨害強制執行之目的，該當於下述 1 至 3 款之各一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懲

役或 250 萬元以下罰金，或併科之。知情而成為 3 款所規定之移轉或權利設定

之對方者，亦同。隱匿、損壞或偽裝移轉接受強制執行之財產或應該接受強制

執行之財產之行為，或偽裝債務負擔之行為。對於接受強制執行或應接受強制

執行之財產，改變其現狀、減損價格或使強制執行費用增大之行為。對於應接

受金錢執行之財產，以無償或其他的不利益條件為移轉或權利設定行為」。  
25 （第 96 條之 3 第 1 項）「利用詐術或強暴、脅迫，妨害進入、占有者之確認或其

他強制執行之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懲役或科或併科 250 萬（日）元以下之罰金。 

 （同條第 2 項）「不使聲請強制執行或使其撤回該聲請為目的，而對聲請權人或

其代理人加以暴行或脅迫者，亦同」。 
26 （第 96 條之 4）「利用詐術或強暴、脅迫，有害於強制執行中所進行或應該進行

販賣之公正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懲役或科或併科 250 萬（日）元以下之罰金」。 
27 （第 96 條之 5）「以獲得報酬或使其獲得報酬之目的，關於他人之債務，違犯第

96 條至前條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懲役或科或併科 500 萬（日）元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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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條之 6）。在這些規定當中，新設的是強制執行行為妨礙等罪、

強制執行相關販賣妨礙罪以及加重查封毀損失效等罪。  

（一）意圖妨害強制執行而損壞財產等罪（第 96 條之 2） 

本條係想要保護對物的強制執行效力的規定。例如債務者以脫

免強制執行為目的，而損壞、隱匿對象財產之行為，依照向來第

96 條之 2 的規定，該行為是可罰的。但是對於債務者以外之第三人

以妨礙強制執行的目的隱匿對象財產等，則這樣的妨礙行為便無法

處罰。按修正法，對於這樣的妨害行為也可以被處罰得到。 

在第 96 條之 2 的本文中，依照修正，主觀目的不再是「脫免強

制執行的目的」，而是「妨礙強制執行的目的」。這樣也就可以對

債務者以外之人妨礙強制執行之進行行為加以處罰。也就是說，所

謂的海蟑螂對於強制執行的目的財產主張虛假的占有權限情形時，

即使海蟑螂與債務者間的共犯關係不明，也可以處罰得到。將主觀

要件的「脫免強制執行目的」改為「妨礙強制執行之目的」便可以

將海蟑螂的虛假占有包含進來了。 

「受強制執行，或應受（強制執行）之財產」原本就只規定「財

產」，現在則將限於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的財產這樣的保護對象擴

大成為面臨強制執行的財產。 

再來，將由第三人所為對對象財產「虛偽移轉」、「假裝債務

負擔」等行為也當作處罰對象。由於以往只處罰「虛偽移轉」、「假

裝債務負擔」，但由於「移轉」「債務負擔」也是具有處分權人甚至

是可得負擔債務者可以進行的行為，所以無法說成是第三人所為

「虛假移轉」、「假裝債務負擔」。對這部分修改，則也可以處罰

28 （第 96 條之 6）「利用詐術或強暴、脅迫，有害於以公開的拍賣或投標所締結契

約之公正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懲役或科或併科 250 萬（日）元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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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第三人的行為。 

改變當該財產的現狀行為、減損價格的行為，或擴大強制執行

費用的行為也是一種對強制執行之妨礙，因此為了明確處罰這樣的

行為，所以設置了第 2 款。 

最後第 3 款則是處罰「對於應接受金錢執行之財產，以無償或

其他的不利益條件，為移轉或權利設定行為」的規定。無償轉讓應

受金錢執行財產之行為，或者以顯著低額的價格移轉對象財產，或

以長期的低額讓對象財產受限制物權之設定行為也是毀損強制執行

的目的。 

按照日本刑法第 96 條之 2 後段的規定，「知情」、而「成為其

移轉或權利設定之對方」，也是要受到處罰的。 

在本條第 2 項中，使人不聲請強制執行，儘管是一種對強制執

行之進行具有妨礙效果的手段，但這些行為又因為經常無法使供用

罪或以強暴、脅迫妨礙業務罪成立，所以將使用「強暴或脅迫」這

樣的情形獨立出而加以處罰。 

（二）其他的修正 

1、妨害強制執行行為等罪（第 96 條之 3）是在妨礙強制執行

進行之行為當中，針對人之規定，是處罰對執行官以「強暴、脅迫

或詐術」為手段的妨礙行為（第 1 項）。2、妨害相關強制執行販賣

罪（第 96 條之 4）係處罰有害於強制執行中販賣行為之公正性的新

設的規定。以往僅限於拍賣開始決定後的行為，現在將其擴及於也

要處罰阻礙拍賣開始販賣的公正性的行為。3、在妨害有關公契約

拍賣罪（第 96 條之 6）上，除了成為在第 96 條之 4 上的處罰對象外，

也處罰危害締結契約的拍賣、投標的公正性的行為。4、加重查封

等毀損失效等罪（第 96 條之 5）係規定對以報酬目的而介入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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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並施行妨害強制執行之行為者為加重處罰。 

陸、結語 

在 1974 年的改正刑法草案束之高閣後，經過了 30 年，日本新

近的刑法修正目的則是為了對應與當時不同的國際化，甚至是全球

化的社會、網路社會的進化、受經濟狀況變化所引發的犯罪型態之

變化，以及在國內犯罪被害者，甚至其遺屬對重刑化之要求所引發

的國民對犯罪威脅的不安。 

今日由於檢察官捏造證據的事件，而逐漸加速了調查透明化的

要求，以及隨著裁判員裁判（制度）的實施，日本在刑事程序面上

的刑事司法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此際，在刑事實體法中，儘管一方

面人們所期望的並非像是按照複雜的「解釋」而補充處罰的空隙，

這樣的職人技藝的「解釋技術」，而是期望能夠容易為國民所了解

的迅速的立法。但是並不期望朝向過於傾向重罰主義的簡單、容易

的立法，而是當以作為刑法原則的謙抑性法益保護原則為基本，慎

重處罰僅僅具有充分的當罰性、要罰性的行為的立法才是所期望

的。 
 
 
 
 

62



論日本最近的刑法修正 

 

27 

參考文獻 

 
山本輝之等（2002）。〈特集・心神喪失者の医療観察に関する法整

備〉，《ジュリスト》，1230期，頁6以下。 
山中敬一（2009）。《刑法各論》，第2版，頁833。東京：成文堂。 
中山研一（2005）。〈心神喪失者等医療観察法案の国会審議〉，《刑

事法研究》，11卷（單行本），頁216。東京：成文堂。 
中山研一（2005）。《心神喪失者等医療観察法の性格》，《刑事法研

究》，10卷（單行本），頁253。東京：成文堂。 
久木元伸（2005）。〈人身の自由を侵害する行為の処罰に関する罰

則の整備についての要綱（骨子）〉，《ジュリ》，1286期，2
頁以下。 

井上宏（2001）。〈支払用カードの偽造等の犯罪に対処するための

刑法改正に関する法制審議会の答申について〉，《ジュリス

ト》，1195期，104頁以下。 
井上宏（2002）。〈自動車運転による死傷事犯に対する罰則の整備

（刑法の一部改正）等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1216期，

36頁以下。 
井田良。〈刑事立法の活性化とそのゆくえ〉，《法律時報》，75卷2

號，4頁以下。 
今井猛嘉（2011）。〈実体法の視点から〉，《ジュリスト》， 1431期

（2011年），66頁以下。 
安永健次（2006）。〈法令解説・罰金刑の新設等のための刑事法の

整備〉，《時の法令》，1775期，31頁以下。 
伊藤栄二、江口和伸、神田正淑（2007）。〈『刑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

法律』について〉，《法曹時報》，59卷8號，2531頁以下。 

63



高大法學論叢 第 8 卷．第 2 期 

 

28 

吉田雅之（2011）。〈法改正の経緯及び概要〉，《ジュリスト》，1431
期，58頁以下。 

吉田雅之等（2011）。〈特集・情報処理の高度化等に対処するため

の刑法等の改正〉，《ジュリスト》，1431期，頁58以下。 
江口和伸（2007）。〈刑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について〉，《ジュ

リスト》，1342期，135頁以下。 
江見健一等（2006）。〈特集・心神喪失者医療観察法の展望〉，《法

律のひろば》，2006年12月號（59卷12號），頁4以下。 
西田典之（2001）。〈カード犯罪と刑法改正〉，《ジュリスト》，1209

期，頁16以下。 
佐久間修（2003）。〈国民に対する重大犯罪の国外犯処罰規定につ

いて〉，《ジュリスト》，1256期。頁52以下。 
佐久間修（2005）。〈人身の自由に対する罪の法整備について〉，《ジ

ュリ》，1286期，9頁以下。 
町野朔、中谷陽二、山本輝之編（2005）。《触法精神障害者の処遇》，

頁808。東京：信山社。 
松尾浩也編（1995）。《刑法の平易化》，頁150。東京：有斐閣。 
松本裕、佐藤弘規（2005）。〈刑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について〉，

《法曹時報》，57卷4號，頁1035以下。 
保坂直樹、島戸純（2005）。〈刑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ジ

ュリスト》，1298期，頁77以下。 
保坂和人（2003）。〈国外犯処罰に関する刑法の一部改正〉，《ジュ

リスト》，1256期，頁46以下。 
島戸純（2005）。〈『刑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について〉，《刑

事法ジャーナル》，創刊號，頁77以下。 
曽根威彦（2001）。〈交通犯罪に関する刑法改正の問題点〉，《ジュ

リスト》，1216期，頁46以下。 
曽根威彦（2005）。〈現代の刑事立法と刑法理論〉，《刑事法ジャー

64



論日本最近的刑法修正 

 

29 

ナル》，1期，頁2以下。 
麻生光洋、井上宏、三浦透、園部典生（1995）。〈刑法の一部を改

正する法律について―表記の平以下等のための刑法改正

―〉，《ジュリスト》，1067期，頁10以下。 
植松正、日高義博（1995）。《平成7年改正刑法：その意義と今後の

課題》，頁120。東京：自由國民社。 
 
 
 
 
 
 
 
 
 
 
 
 
 
 
 
 
 
 
 
 

65



高大法學論叢 第 8 卷．第 2 期 

 

30 

 
 

66




